
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

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以及《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

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独立董事发出。与会的各位独立董事已知悉与

所审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。本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4 日召开，在

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海路 5 号公司二层会议室以通讯方式

召开。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应到 3 名，亲自出席 3 名。本次会议由独

立董事安娜女士主持。经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议，以记名投票表决通

过了以下议案并发表审查意见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的议案》 

同意选举安娜女士为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，负责召集并主持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。 

此项议案以 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获得通过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重新审议全资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 

本次重新审议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州利德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

与公司关联方签订的《房屋租赁合同》以及《物业管理服务合同》是

基于相关规则要求，每三年对该协议重新审议。本次关联租赁价格由

广州利德曼与关联方参照周边厂房市场价格协商确定，物业管理费等

相关费用按照关联方统一收费标准确定，相关交易价格遵循了平等、



自愿、等价、有偿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广州利德曼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事项。 

此项议案以 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获得通过。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

议案》 

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7,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

项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

监管要求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

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

管理，将选择投资安全性高、流动性好、低风险、稳健性的保本型产

品，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增加资金收益，不存在变

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，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使用，不会对公

司的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

理事项。 

此项议案以 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获得通过。 

四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

议案》 

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70,000 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进

行委托理财，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，

充分保障股东利益。上述资金使用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，

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超过 70,000 万元审批额度

内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。 



此项议案以 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获得通过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王艳、张志谦、安娜 

2024 年 3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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